
湖北民族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6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公告（3）

一、调剂专业及调剂名额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各专业调剂名额见表 1。

表 1 各专业调剂名额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调剂名额 备注

140500 智能科学与技术 17 学术学位

备注：招生计划如有调整，以学校核定为准。

二、调剂系统开放时间

2026 年 4 月 13 日 18：00--2026 年 4 月 14 日 14：00，

根据生源情况可适当延长。

三、基本要求

1.调剂原则

（1）符合我校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

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考生初试成绩必须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B 类

考生相关专业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考生第一志愿专业要与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我

院各学位点接受调剂的第一志愿专业情况见表 2。



表 2 我院接受调剂的第一志愿专业情况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接受调剂的专业

140500
智能科学与

技术

①智能科学与技术 1405；②智能科学与技术 0788；③

智能科学与技术 0876；④机械工程 0802；⑤光学工程

0803；⑥仪器科学与技术 0804；⑦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⑧电气工程 0808；⑨电子科学与技术 0809；⑩

信息与通信工程 0810；⑪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⑫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⑬软件工程 0835；⑭网络空间

安全 0839；⑮统计学 0714；⑯电子科学与技术 0774；

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775；⑱能源动力类 085800（电

气工程）；⑲电气工程 085801；⑳电子信息 0854。

（4）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

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必须相同。

（5）我院不接收“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

调剂。

2.其他要求

（1）所有调剂考生都必须经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

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调剂（含报考“退役大学生士

兵”专项计划与普通计划之间调剂的考生等），否则无效。

填报本校调剂志愿 24 小时后自动解锁，未收到本校复试通

知的考生可填报其他志愿。如需提前解锁志愿，请手写书面

申请，提交纸质文档或拍照给本院，邮箱:412207731@qq.com。

（2）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

调剂到本院普通计划的，其初试成绩须达到 B 类考生相关专

业所在学科门类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

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3）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和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

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不能调剂我校。

四、复试办法

1.复试比例

按 3：1（复试考生数与调剂招生计划数之比）比例实行

差额复试。合格生源比例不足的，按实际合格生源数组织复

试。

2.考生进入复试遴选规则

（1）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

同的调剂考生，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

单。

（2）对符合以上调剂基本要求的调剂考生，按考生初

试成绩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我院将在调剂系统开

放截止后，根据各专业调剂实际情况发送复试通知（工作人

员将逐一电话联系考生确认，请保持电话畅通并及时接听），

请广大调剂考生在指定时间内接受复试通知，否则视为自动

放弃。

3.复试内容及流程

按照《湖北民族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6 年硕士

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内容及流程进行。

4.复试时间

具体复试时间另行通知。



五、录取

1.根据考生总成绩依次录取，确定拟录取名单。若总成

绩相等，按初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进行录取；若初试总成

绩相等，按政治与外语成绩之和从高到低排序进行录取；若

政治与外语成绩之和相等，按业务课一成绩从高到低排序进

行录取。

2.因考生自愿放弃复试录取资格，其空缺名额，从相应

专业复试合格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递补录取。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考生将一票否决，不予录取：

（1）资格审核或体检不合格者；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3）同等学力加试科目中有任何一门不合格者；

（4）复试不合格者（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为不合格）；

（5）有弄虚作假行为者。

六、体检

考生在拟录取名单公布后一周之内，自行选择二级甲等

以上医院体检（体检项目主要包括：内科、外科、耳鼻喉科、

眼科、口腔科、血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胸透（或肺部

CT）等），向招生学院（部）提交纸质或清晰电子版体检报

告（邮箱：158310572@qq.com）。考生也可选择到湖北民

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体检（周一至周六上午）。

七、考生注意事项及咨询渠道



1.复试前本院将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生证、户口信

息、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验结果等进行严格审查核验，

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

2.根据《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

学〔2025〕2 号）文件规定，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认为有

必要时，报请学校和省招办同意后可对相关考生再次复试。

3.入学后 3 个月内，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按照《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

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

调查处理。

4.联系咨询

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学院路 39 号湖北民族大学智能科

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办公室（集成楼 208室）

联系人及电话：0718-8439993

陈老师 18972441365 王老师 13343553057

沈老师 18671863389

5.投诉申诉电话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0718-8437881；

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0718-8439567；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0718-8437422。

湖北民族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6 年 4 月 13 日


